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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协宜昌市六届二次会议 

第 281号提案的答复 

分类：A 

 

王天铸委员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 BRT快车道清洁问题的建议” 的提案已收

悉，综合会办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 

宜昌 BRT快速公交自 2015年 7月 15日运行以来，市政府

逐步对东山大道 BRT管理问题进行了明确，BRT站台内管理维

护、清扫保洁由宜昌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。宜昌公交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每日安排专人对站台进行巡回保洁，站务员进行补

位，以保证站台清洁卫生，并根据客流量的大小每月对站台进行

一次或多次大清洗。同时负责走廊内电梯开闭管理和卫生清洁。 

关于快车道、地下通道及其他部位卫生问题，由各辖区政府

负责，各区城管环卫部门负责具体落实清扫保洁作业，各区环卫、

城管局、市城管委监督指挥中心对作业质量实施三级考核。 

一、关于于区主要道路（包括地下通道和要求冲洗的人行道）

的洗扫情况，市城管委根据各区各道路实际情况，表格化、清单

式列出了各条道路洗扫作业时间及作业线路。现阶段，城区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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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扫作业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洗扫作业时间: 

1、上午 6 点之前完成冲洗车和洗扫车配合进行全面的洗扫

作业； 

2、上午 9点 30分—10点 30分喷雾压尘作业 1次； 

3、中午 12 点 30 分—下午 2 点洗扫车进行以扫代保作业 1

次； 

4、下午 4点—5点喷雾压尘作业 1次； 

5、晚上 9点以后冲洗车和洗扫车配合进行全面的洗扫作业。 

6、重点道路（如沿江大道、东山大道、西陵一路、云集路、

平湖大道、桔城路、城东大道、胜利四路、城东大道、发展大道、

金猇路、正大路、江南大道）在遵守作业要求的同时，将中午的

以扫代保作业调整为冲洗车和洗扫车配合洗扫作业，时间为中午

12:00—下午 13:00。 

（二）洗扫作业质量要求 

1、路面无各类废弃物，无痰迹、粪便、污水和污物等。 

2、人行道侧石内无各类废弃物。 

3、窨井进水口清洁；格栅板沟眼畅通，沟底无残留污水、

无残积沙土、无明显污迹。 

（三）服务要求 

1、洗扫车辆标识应清晰完整，车容整洁，作业过程中无吊

挂、飘洒和滴漏现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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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出车前做好车辆例行检查，确保车辆设备安全、整洁、

有效；作业车辆收集的垃圾、污水应按照规定排放，并对车辆进

行保养。 

3、洗扫作业不得漏扫、漏冲，冲洗车、机扫车、人工洗刷

相互配合，以消除路面积泥、沙石和污迹。道路冲洗后应立即开

始道路保洁作业，防止路面两侧淤泥由于长时间不清理出现板结

情况。经过 BRT 站台冲洗作业时，应关闭站台侧冲洗阀；经过

中间护栏，应减小水压，不得造成 BRT 站台、道路中间护栏的

二次污染。停车时应关闭冲洗阀。 

4、洒水作业时应打开警示信号提醒路边人，并应控制适当

的水压和速度，避免污水飞溅过往行人，一般道路冲洗喷水设备

的水压应大于等于 300KPa，水箱液位不宜过高，车速小于等于

10Km/h。 

5、道路压尘喷雾量应根据路面尘土量、天气情况和空气质

量来确定。同时要确保水压适当，作业后地面仅处于微湿状态，

不能形成明显湿面及局部积水。 

6、洗扫车辆摆放整齐，停车需紧靠侧石，不得横向占道，

严禁在路口、公交停靠站等不安全或影响交通的地方停放。 

7、作业结束后应该做到路面、侧石、交通隔离带、绿化带

以及道路相关公共设施周围无废弃物和泥沙积水。 

8、餐饮饭店、集贸市场和建筑工地等周边道路应视道路污

染情况适当增加作业频次。进行道路污染突击清洗作业时应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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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目的文明作业温馨提示牌。 

9、洗扫作业应该避开所在区域公安部门规定的高峰时段。 

（四）考核应用 

质量考核结果纳入对各环卫作业单位的考核范畴，考核结果

计入各单位月度排名，作业过程中由于不文明作业引起投诉经核

实后作为不诚信记录备案。 

二、关于城区道路护栏、BRT 站台附近清扫保洁作业情况如

下： 

（一）保洁作业时间及频次 

城区道路护栏（包括 BRT 车道护栏）符合车洗条件的，每

周定时清洗 2次，清洗保洁作业时间尽量错过交通高峰时间段进

行，遇旅游旺季、重大活动，护栏随时保持清洁。不具备车洗条

件的，采用人工作业，定期清洁。 

BRT 站台地面、护栏、出入闸口、站牌每天清洗 2 次，安

全门每天早晚各清洗 1次，顶棚及外立面视污染情况每月清洗 1

—2次，站台外立面及广告灯箱视污染情况每天 1—2次。 

（二）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

道路护栏（包括 BRT车道护栏）清洗必须达到目测无污痕，

擦拭无污垢；秩序整齐划一标准；白色主体、反光带清晰；护栏

脚无积尘。 

BRT 站台地面、护栏、出入闸口、站牌、安全门、顶棚及

外立面、站台外立面及广告灯箱整体清洁，无积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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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保洁作业相关要求 

1、及时去除道路护栏、BRT站台浮灰、污迹和废弃物。 

2、道路护栏、BRT站台保洁应做到文明、清洁、卫生和安

全，不得影响周边车辆、行人的正常通行。 

3、道路护栏、BRT站台保洁应使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和环

境保护要求的清洗剂，确保保洁质量及安全。采用的清洁手段及

清洗剂不得损坏被清洁的设施。 

4、在清除道路护栏、BRT站台上的乱招贴、乱涂写时，应

不留黏痕和印迹。 

5、对道路护栏、BRT站台进行保洁时，不得破坏设施自身

结构、涂层等，粉刷修复时不得改变和遮盖设施自身标志。 

6、遇恶劣天气导致道路护栏、BRT站台设施严重污损，应

及时进行清洗，经过清洗不能去除污迹的，应进行粉刷、覆盖，

确保整洁美观。 

7、对道路护栏进行保洁作业时，作业人员佩戴必要劳保用

品：反光背心、劳保鞋、帆布手套，并尽量在靠近人行道侧进行

作业，在靠近道路侧作业时，设置专门的交通警示装置，并有专

人负责指挥交通。 

8、BRT站台内部进行保洁作业时，作业人员佩戴必要劳保

用品：反光背心、劳保鞋、帆布手套，高空保洁作业时佩戴防坠

安全绳，防滑鞋和防护手套，并且配置专人进行指挥。 

非常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并请您一如既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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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城管事业的发展，为我们更好地服务宜昌花园城市建设建言

献策。 

 

 

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责任领导：王长益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17-6851284 

    承 办 人：李佑智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17-6359702 

    邮政编码：443000 

    公开情况：公开 


